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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57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2024-057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2024年6月30日公司总股本334,992,000股扣除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

户上已回购股份（4,654,900股）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0.9元（含税），预计本
次利润分配29,730,339元（含税）；2024年半年度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若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将按照分配
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属于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策的权限范围内，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属于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决策的权限范围内，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关于本次
利润分配预案基本情况公告如下：

一、利润分配预案具体内容
根据公司2024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公司2024年1-6月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为 71,783,153.35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40,326,854.75元。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公司合
并报表可供分配利润为980,007,590.54元，母公司报表可供分配利润为965,038,047.72元。依据《公司
法》和《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公司
拟按照以下方案实施分配：

以2024年6月30日公司总股本334,992,000股扣除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
户上已回购股份（4,654,900股）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0.9元（含税），不实施
送股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计本次利润分配29,730,339元（含税）。

若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将按照分配总
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二、本利润分配预案的合法性、合规性说明
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

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3年—2025年）》等制度中有关利润分配的规定。

报告期末，公司可供分配利润充足，该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不会导致公司流动资金短缺，不影响
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后续发展。该分配方案对保护投资者权益、提升投资回报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的决策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8月1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

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24年 4月 30日，公司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4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

案》，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在符合利润分配的条件下制定具体的中期分红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拟分配金额未超过

公司 2024 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属于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决策的权限范围内，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2、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8月15日召开的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审议通过了《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监事会认为：该利润分配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则及《公司章程》《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3年—2025年）》的规
定。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盈利情况、经营发展、未来的资金需求、合理回报股东等情况，不会

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002457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2024-058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1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基于对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
司价值的高度认同，为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提高长期投资价值，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拟变更经公司于2021年2月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的回购股份用途，由原方案“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变更为

“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本次回购股份用途变更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现将相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情况
公司于2021年2月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的方案的议案》，根据回购方案，公司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以自有资
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2年2月7日披露了《关于回购期届满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02），截止2022年2月5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505,2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4493%，回购的最高成交价为7.50元/股，回购的最低成交价为7.06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1,075,943元（不含交易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
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已回购的股份尚未用于实施股
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属于库存股。

二、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原因及内容
基于对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同，为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

信心、提高长期投资价值，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将原回购股份方案中的回购股份用途由“用于实
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即拟对本次回购的1,505,
200股公司股份进行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三、预计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回购股份注销前
数量（股）
165,151

334,826,849
334,992,000

比例（%）
0.05
99.50
100.00

本次注销股份数量
数量（股）

-1,505,200
-1,505,200

回购股份注销后
数量（股）
165,151

333,321,649
333,486,800

比例（%）
0.05
99.50
100.00

四、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
的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也不会改
变公司的上市地位，公司股权分布情况仍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

五、本次回购股份用途拟变更尚待履行的程序
本次回购股份用途变更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公司后续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审议

程序并相应进行披露。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办理股份注销
的相关手续。公司后续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审议程序并相应进行披露。

六、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002457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2024-059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1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鉴于公司拟变更经公司于2021年2月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

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的回购股份用途，由原方案“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
划”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将该部分回购股份进行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33,499.20万股变更为33,348.68万股，公司注册资本由人
民币33,499.20万元变更为33,348.68万元。最终变更前总股本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时实际总股本为
准。

二、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独立董

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
司拟对《公司章程》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修订，具体情况如下：

原章程内容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3,499.20万元。

第二十一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33,499.20万股，全部为人民币普通
股。

本次拟修订后的章程内容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3,348.68万元。

第二十一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33,348.68万股，全部为人民币普通
股。

除上述条款外，《公司章程》中其他条款保持不变。本次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事项尚
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并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再授权人士，在股东会审议通过后，代表公司就上
述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章程修订事宜办理相关市场主体变更登记、备案等手续。

上述事项的变更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核准结果为准。
三、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002457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2024-061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东会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2、会议召集人：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3、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宁夏青龙
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2024年9月2日（星期一）下午2：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9月2日上午9：15起至2024年9月2日下午3：00止，其中：深交所交易系

统投票时间为2024年9月2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深交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9月2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4年9月2日下午3：00。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本次股东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8月28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

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宁夏银川市金凤区中海路宁夏水利研发大厦11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议案对应的“提案编码”如下表所示：

提案编码

100
为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

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

1、上述议案已分别经公司 2024年 8月 1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2024年8月1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等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公告。

2、提案1、提案2均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现场会议登记等事项
1、参会预约登记时间：2024年8月29日上午8:30-11:30，下午14:30-17:00。
2、登记地点：宁夏银川市金凤区中海路宁夏水利研发大厦12楼证券事务部。
3、登记办法：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

账户卡等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委托代理人凭其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格式见

附件二）等原件办理现场手续；
（2）法人股东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公司的股东

会；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等原件办理现

场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持其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

面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二）等原件办理现场登记手续；
（3）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

过公证；
（4）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复印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预约登记，但在现场出席股东

会时须出示相关证件原件。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公司传真：0951-5673796；
邮政地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中海路宁夏水利研发大厦12楼·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事务部（信函上请注明“青龙管业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字样）；
邮编：750002。
4、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员食宿、交通及申请数字证书等与本次会议有关的各项费用自理。
5、会议咨询：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人：范仁平、王天骄
电话：0951-5070380；0951-5673796
传真：0951-5673796
6、《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二。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一。
六、备查文件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5日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362457，投票简称：“青龙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
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提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提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提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提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提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4年9月2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9月2日（现场股东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

间为2024年9月2日（现场股东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名称（法人股东名称）：_____________ 持有股份性质：_____________
委托人股票账号：_________________ 持股数：_______________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被委托人（签名）：_____________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对下述提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本次股东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案编码

100
为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

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提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至本次会议结束。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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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4年半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24年半年度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应收票据、存货、

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抵债资产、发放贷款及垫款进行了减值测试，预计将对2024年半年度合并
报表范围内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应收票据、发放贷款及垫款计提减值准备48,438,952.44元，该事
项将减少2024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3,869,793.18元。

具体如下：
一、本次计提减值准备情况的概述
（一）资产范围及2024年半年度计提的减值准备累计金额

项目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应收票据—坏账准备

发放贷款及垫款—贷款损失准备
合计

金额（元）
49,621,775.36
-507,812.83
-11,455.20
-663,554.89
48,438,952.44

注：以上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计提原因、依据及方法
1、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应收票据：按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确定损失准备，根据

不同账龄区间应收款项的实际回收率并结合前瞻性信息确定的预期损失率计提信用准备。
2、发放贷款及垫款：根据公司贷款五级分类办法对年末发放贷款按风险组合分类后，按相应分类

的计提比例计提，发放贷款相应的应收利息采用与贷款同样的风险分类计提减值准备。
3、固定资产、抵债资产、投资性房地产：预计资产可变现净值低于资产账面价值而计提的减值准

备。
4、存货：预计存货可变现净值低于存货账面价值而计提的减值准备。
（三）计提金额明细
单位：元

类别

一、应收款项
其中：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应收票据
二、存货

三、固定资产
四、投资性房地

产
五、抵债资产

六、商誉
七、发放贷款及

垫款
合计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2,005,217,676.68
1,811,676,831.57
116,929,797.75
76,611,047.36
667,474,392.89
1,347,218,226.71
88,861,210.09
71,624,714.35
89,466,741.71
127,121,542.58
4,396,984,505.01

减值准备

345,935,680.66
302,753,608.18
43,170,617.28
11,455.20

3,611,278.53
14,352.52

2,350,348.33
7,520,128.36

90,331,306.21
449,763,094.61

本年计提减值准
备

49,102,507.33
49,621,775.36
-507,812.83
-11,455.20

-663,554.89
48,438,952.44

本期核销（结转）
及其他变动的减

值准备
3,395,924.92
3,395,924.92

636,852.72

887,803.00
4,920,580.64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1,878,331,323.68
1,735,674,643.58
136,175,546.53
6,481,133.57

905,412,633.55
1,398,832,543.14
86,689,564.45
70,033,911.35
89,466,741.71
125,924,595.53
4,554,691,313.41

减值准备

391,642,263.07
348,979,458.62
42,662,804.45
3,611,278.53
14,352.52

1,713,495.61
7,520,128.36

88,779,948.32
493,281,466.41

（四）拟计入的报告期间
上述预计的减值准备计入公司2024年1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损益。
二、计提减值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2024年半年度预计计提减值准备48,438,952.44元，预计减少公司2024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3,869,793.18元。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1、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通过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进行操纵利润。
2、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和一致性原则，对2024年6月30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应收账款、其他应

收款、应收票据、抵债资产、存货、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发放贷款及垫款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公允地反映了截止2024年6月30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
成果，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四、监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核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和公司实

际情况，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公允地反映了截止2024年6月30日公司的实际状况和经营成果，使公司
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合理，不存在通过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进行操作利润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2024年半年度计提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监事会关于2024年半年度计提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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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R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总股本334,992,000股扣除利润分配方案实施

时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4,654,900股）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0.9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青龙管业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范仁平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阅海路41号宁夏水利研
发大厦12楼
0951-5070380

qlpipes_zq@126.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王天骄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阅海路41号宁夏水利研
发大厦12楼
0951-5673796

279885992@qq.com

002457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079,662,423.31
71,783,153.35
64,896,367.67
-62,413,051.35

0.2163
0.2163
3.12%

本报告期末

4,407,638,998.57
2,306,866,444.72

上年同期

819,735,374.75
13,769,151.58
2,602,417.38

-77,277,122.41
0.0411
0.0411
0.60%

上年度末

4,304,983,648.92
2,273,366,561.35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31.71%
421.33%
2,393.70%
19.23%
426.28%
426.28%
2.52%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2.38%
1.4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宁 夏 青 龙 投
资 控 股 有 限

公司
陈家兴
#余平生
#张艳

#张逢海
贾素红
#朱叶群
滕爱荣
汪平

杜学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52,317

持股比例

20.28%
9.08%
0.41%
0.29%
0.29%
0.28%
0.28%
0.28%
0.27%
0.26%

1、宁夏青龙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2、陈家兴是宁夏青龙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控
股股东、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汪平、杜学智是宁夏青龙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东。3、陈家兴、宁夏
青龙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具有关联关系；陈家兴、汪平、杜学智之间无关联关系；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
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4、陈家兴、宁夏青龙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具有《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关系；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具有《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关系。
余平生所持1,361,300股全部为信用账户持股；张艳所持981,500股全部为信用账户持股；张逢海所持957,800股中950,000股为信用账户持股；朱叶群所持942,200股中733,200股为信用账户持股。

持股数量

67,950,754
30,424,900
1,361,300
981,500
957,800
950,000
942,200
938,800
900,000
886,05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46,500,000
12,310,00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宏斌
2024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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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24年8月6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发出。
2、本次董事会于2024年8月15日（星期四）上午9时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的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
4、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高宏斌先生召集、主持。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 2024年 8月 1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

（二）关于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拟定的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2024年6月30日公司总股本334,

992,000股扣除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4,654,900股）后的总股
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0.9元（含税），预计本次利润分配29,730,339元（含税），不送红
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于2024年8月17日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等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
大会决议在符合利润分配的条件下制定具体的中期分红方案。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属于公司 2023 年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策的权限范围内，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基于对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同，为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

信心、提高长期投资价值，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变更经公司于2021年2月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的回购股份用途，由原方案“用
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公司董事会提请股
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股份注销的相关手续。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公告》于2024年8月17日刊
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四）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公司拟将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 1,505,200股公司股份的用途进行调整，由“用于实施股

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同时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注销手
续。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334,992,000股减至333,486,800股，注册资本将由334,992,000
元减少为333,486,800元。鉴于上述变动，公司拟对《公司章程》中涉及的相应条款进行修订。本次变
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并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再授权人士，
在股东会审议通过后，代表公司就上述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章程修订事宜办理相关市场主体变更登
记、备案等手续。

详见公司2024年8月1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
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五）关于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定于2024年9月2日（星期一）在宁夏银川市金凤区中海路宁夏水利研发大厦11楼?

公司会议室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并需提交股东会审议的议案。

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8月28日。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于2024年8月17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002457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2024-056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8

月6日以专人书面送达的方式发出。
2. 本次监事会于2024年8月15日（星期四）上午10时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3.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4.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柳灵运先生召集并主持。
5.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下列议案，并就相关议案发表了审核意见：
（一）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

文》《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监事会对董事会执行现金分红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以及是否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等情

况进行监督，监事会认为该利润分配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宁夏青龙管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3年—2025年）》的规定，董事会严格执行现金分红政策和
股东回报规划、严格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并能真实、准确、完整进行相应信息披露。

（三）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 号—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审
议程序合法合规，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301128 证券简称：强瑞技术 公告编号：2024-044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于2024年9月2日（星期一）召开2024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2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9月2日上午9:

15至9:25，9:30至11:30和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时间为2024年9月2日9:15至15:00。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表决：股东本人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
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4年8月28日（星期三）
7、出席对象：
（1）截至股权登记日2024年8月28日（星期三）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并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
股东可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并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华区樟坑径社区五和大道308号侨安科技园C栋厂房四楼1号

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名称及编码表

提案编码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名称

《关于为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预计及授权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2、审议与披露情况：上述议案相应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上述提案为特别表决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现场参会登记时间：2024年8月29日-2024年8月30日9:00至17:00
2、现场参会登记地点：深圳市龙华区樟坑径社区五和大道308号侨安科技园C栋厂房四楼董事

会办公室
3、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电子邮件登记。
4、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填写参会股东登记表（见附件 1）并提交股东账户

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个人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
理人出席的，还须填写法人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并提交出席人身份证复印件。

（2）自然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须填写参会股东登记表（见附件1）并提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持
股凭证或证券账户卡等相关证明材料的原件或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填写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并提交出席人身份证复印件。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及资料，采用电子邮件的方式登记，电子邮件须在登记时间截止
前送达本公司邮箱，并请在发送电子邮件与公司进行登记确认。

（4）本次股东大会不接受电话登记。
5、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傅飞晏
联系电话：0755-21005172（董事会办公室）
电子邮箱：IR@sz-qiangrui.com（邮件主题请注明：股东大会登记）

6、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
对于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3。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7日
附件1：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股东姓名/名称
个人股东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股东证券账户开户证件号码
股东证券账户号码

股权登记日收市持股数量
是否本人参会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发言意向及要点：
股东或代理人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是□ 否□

附注：
1、请用正楷字填上全名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2、已填妥及签署的参会股东登记表，应于 2024年 8月 30日 17:00之前送达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具体方式可包括：（1）现场送达（地址：深圳市龙华区樟坑径社区五和大道308号侨安科技园C栋厂房
四楼董事会办公室）（2）电子邮件方式（邮箱地址：IR@sz-qiangrui.com）电子邮件方式请注明“股东大
会登记”，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3、如股东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请在“发言意向及要点”栏写明您的发言意向及要点，并注
明所需的时间。

4、上述参会股东登记表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致：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企业/本人出席2024 年 月 日召开的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对于下述议案，受托人应按照本企业/本人的下述明确指示进行表决。本企业/本人未作具体指

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为本企业/本人承担。

提案编码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名称

《关于为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预计及授权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

同意 反对 弃权

说明：议案的“同意”、“反对”、“弃权”意见只能选择一项，用“√”方式填写。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证件号：
委托人持股性质：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闭会时止。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证件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3：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公司发行的所有股份均为普通股，投票代码：351128；投票简称：强瑞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本次股东大会不设总议案。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4年9月2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4年9月2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本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的

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本所数字证书”或“本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
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本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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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于2024年8月16日下午15：00时起在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龙井社区建安

一路9号恒明珠金融大厦东座9楼公司会议室召开，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用腾先生主持，会期半
天。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32人，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6,567,90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比率为0.8805%。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300,5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比率为0.1743%。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30人，其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5,267,402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比率为0.7061%。
3、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

称“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3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为6,567,90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比率为0.8805%。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现场会议。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关于变更注册地址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5,775,002

比例（%）
87.9277%

反对
股数（股）
575,300

比例（%）
8.7593%

弃权
股数（股）
217,600

比例（%）
3.3131%

（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注册
地址暨修订＜
公司章程＞的

议案》

同意
股数
（股）

5,775,002

比例
（%）

87.9277%

反对
股数
（股）

575,300

比例（%）

8.7593%

弃权
股数
（股）

217,600

比例（%）

3.3131%

注：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因四舍五入造成。
三、律师见证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7日

证券代码：002428 证券简称：云南锗业 公告编号：2024-044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2022年5月24日，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云南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集团”）将其持有的1,400万股本公司股票质押给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城东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中科鑫圆晶体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鑫圆”）向建设银行申请的10,000万元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2年5月26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
押并继续质押的公告》。

截至目前，中科鑫圆已全额归还了上述贷款，上述担保已履行完毕。
近日，公司接到东兴集团的通知，获悉建设银行办理了上述1,400万股公司股票的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1、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云南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是

--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量（股）

14,000,000
14,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4.08%
34.08%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14%
2.14%

起始日

2022年5月24日

--

解除日期

2024年8月15日

--

质权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城东
支行
--

2、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东兴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临沧飞翔”，公司控股股东，东兴集团持有临沧飞翔100%股权）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云南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

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
司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41,079,168
89,579,232
130,658,400

持股比例

6.29%
13.72%
20.01%

累计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0
40,050,000
40,05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
44.71%
30.65%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
6.13%
6.13%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标
记数量（股）

0
0
0

占已质押股份比例

0
0
0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
量（股）

0
0
0

占未质押股份比例

0
0
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临沧飞翔及其一致行动人东兴集团股票质押不存在平仓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
产生影响。临沧飞翔股票质押主要是为了支持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及自身生产经营，若后续出现平仓风险，公司及子公司将提前归还借款，临沧飞翔将采取提前还款、补充质押等方式应对，并按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7日


